北京林业大学关于推荐2014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学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细则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引导学生全面拓展综合素质，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林业大学关于推荐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学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办法》(教办发[2008]46号)精神，学校将从2014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拔一些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学生（以下简称“学术特长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现根据以上办法特制订如下实施细则： 

一、“学术特长生”的认定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视为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的人才，可以参加“学术特长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

1、参加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并通过结题验收，其项目完成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得到学分认定（前三名）；

2、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二等奖以上或省部级一等奖以上（前三名）；

3、在核心期刊[自然科学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和《2006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为准，人文科学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准]上发表科技论文者（原则上限第一作者）；

4、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前三名）。

二、“学术特长生”申请推免的基本条件

对按“学术特长生”标准申请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生，要求符合常规推荐的相关遴选条件，其中对学习成绩可以适当放宽，学习成绩可以放宽至名列专业前50%。对于个别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的学生，如突破此规定，须经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领导小组审定资格。

三、“学术特长生”推免生遴选程序

1、符合上述条件的学术特长生可直接向本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学术特长生用）》，并提供有关说明材料和3名以上（含3名）拟接收学科专家（需具有高级职称）的联名推荐信。

2、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按“学术特长生”推免生有关条件进行审核，9月23日前确定初选学生名单，并在学院进行公示，同时将《北京林业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学术特长生用）》、证明材料、专家推荐信报教务处，由教务处组织候选者面试。

3、9月24日前候选者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学术特长生面试，面试小组按照投票结果择优确定拟推荐学生名单。

4、9月25-28日拟推荐学生参加接收学科组织的推免生接收复试。

5、10月8日至10月14日在教务处网站上公示拟推荐学生名单及学生申请有关材料和专家推荐信，公示7天。

6、10月14日公示无异议的学生，由教务处汇总，报学校推荐免试领导小组审定。

四、其他事宜

1、该指标由学校单独划拨，不占学院名额。

2、该类学生学校只向本校推荐。

　　　　　　　　　　　　　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北京林业大学

特殊学术专长（具有突出培养潜质）推免生（直博生）申请表
	学 号
	
	性 别
	
	本科专业
	

	姓 名
	
	民 族
	
	CET-4
	
	CET-6
	

	学积分
	
	专业排名
	／
	专业综合测评名次
	／

	拟接收学院及专业
	

	科研训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认定学分数
	本人排名

	
	
	
	
	
	

	获学科竞赛奖
	获  奖  名  称
	授奖单位
	奖励种类与等级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1
	
	
	
	

	
	2
	
	
	
	

	发表论文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核心期刊名称
	刊出页码
	本人排名

	
	1
	
	
	
	

	
	2
	
	
	
	

	获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名称
	授权单位
	专利证书编号
	授权时间
	本人排名

	
	1
	
	
	
	

	
	2
	
	
	
	

	“我保证提交的申请表和其它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果我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我同意取消我的免试资格。”

申请人同意如上声明，在此签名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推荐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专家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学科竞赛获奖、发表论文、发明专利复印件以附件的形式附后
